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汕头经济特区征地补偿规定

（1997年 5月 27日汕头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
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 根据 2000年 8 月 31日汕头市第十

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《关于修改〈汕

头经济特区征地补偿规定〉的决定》修正）

第一条 为加强汕头经济特区（以下简称特区）的征地管理，

保证国家建设用地的需要，促进特区经济发展，根据国家、省有

关法律、法规，结合特区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国家进行经济、文化、国防建设以及兴办社会公共

事业，需要征用特区范围内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（以下简称集体

土地）的，按本规定的补偿标准进行补偿。

第三条 特区的集体土地由市人民政府统一征用。

市国土房产部门是土地征用及补偿的行政主管部门，负责本

规定的组织实施。

其他任何单位或个人均不得征用集体土地。

被征地单位（包括原用地单位，下同）和个人，应当服从国

家建设和特区社会公共事业的需要，不得阻碍征地工作的正常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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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。

第四条 特区的土地按不同的地质耕作条件和平均产值、被

征用土地的农民生活水平等综合平均因素，划分为四个类区：

（一）一类地区：西港河以东，金凤路（从西港河至汕樟路）

以南，汕樟路（从金凤路至铁路线）以东，铁路线以西，汕头港

北岸线以北的地域；

（二）二类地区：金凤路以北，汕樟路以西，新津河以西，

特区北界线以南，鮀浦镇区规划范围及以东（含四千亩片）的一

类地区以外的地域；

（三）三类地区：汕头港北岸线以北除一、二类地区以外的

地域，达濠区濠江东北，汕头港南岸线以南的地域；

（四）四类地区：达濠区濠江以西、西南区域和河浦区地域。

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和客观条件的变化，特区土地类区的范

围需要调整时，由市人民政府决定和公布，并报市人大常委会备

案。

第五条 征用本规定第四条所列各类地区的集体土地，应向

被征地单位支付下列征地补偿费：

（一）土地补偿费。征用一类地区的土地补偿费每亩最高标

准：耕地、鱼塘为 4万元，其他农用地为 3.1万元；二类地区的

土地补偿费每亩最高标准：耕地、鱼塘为 3.4万元，其他农用地

为 2.8万元；三类地区的土地补偿费每亩最高标准：耕地、鱼塘

为 2.9万元，其他农用地为 2.5万元；四类地区的土地补偿费每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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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标准：耕地、鱼塘为 2.5万元，其他土地为 2.2万元。

征用农民集体所有非农业建设用地的，按同一类区耕地的补

偿标准补偿；征用未利用土地的，按同一类区耕地标准的 50%补

偿。

（二）青苗补偿费。属短期作物的，按一造产值补偿，稻田

每亩补偿费为 0.15万元，蔬菜每亩补偿费为 0.2万元，养殖鱼池

每亩补偿费粗养为 0.2万元、精养为 0.3万元；属多年生作物，根

据其种植期和生长期的长短，给予合理补偿，果树每亩补偿费为

0.2~0.6万元；盐田每亩补偿费为 0.3万元。征地公告发布后突击

抢种的作物，一律不予补偿。

（三）附着物补偿费。征用土地需拆除单位、个人房屋及其

附着物的，参照特区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有关规定给予补偿；坟墓

迁移补偿费：有主坟每穴为 1000元，无主坟每穴为 350元；其他

附着物的补偿，由市国土房产部门、用地单位和被征地单位协商

解决。征地公告发布后突击抢建的附着物，一律不予补偿。

（四）安置补助费。征用耕地的，按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

计算安置补助费，每个劳力的安置补助标准以每亩耕地前三年平

均年产值的四倍计算。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，按被征用的耕地

面积除以被征地单位征地前平均每人占有耕地的面积计算，但征

用每亩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最高不得超过征地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

20倍。安置补助费超过征地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 15倍直至 20倍

的，应当报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。具体标准为：一类地区每人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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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为 1.6万元；二类地区每人最高为 1.36万元；三类地区每人最

高为 1.16万元；四类地区每人最高为 1.0万元。

征用其他计农业税土地的安置补助费按同一类区耕地安置补

助费的 80%的标准给予补偿。征用鱼塘的，按同类区耕地的安置

补助费的标准补偿。征用宅基地和未计农业税的土地的，不付给

安置补助费。

对被征用的计征农业税的土地，市国土房产部门应当及时交

清农业税；征地时已有具体用地单位的，由用地单位交清农业税。

区人民政府应当自批准征用的次年起，停止计征该土地所负担的

农业税。

因征地需安置的人员符合用地单位招工条件被录用的，应相

应核减安置补助费。

（五）国家、省规定的其他补偿费。

经依法批准征用、占用林地的，应当执行森林法律、法规有

关补偿费用的规定。

第六条 土地补偿费、青苗补偿费和劳力安置补助费的标准，

由市国土房产部门参照市统计部门每年公布的物价升降指数逐年

调整，并将相应的递增或减少的具体数值，于翌年年初报市人民

政府批准后公布施行，并报市人大常委会备案。

第七条 市人民政府收回属于国有的山地、河海滩涂、岛礁

等土地时，不予补偿。收回土地上的青苗或附着物，可参照本规

定的补偿标准给予补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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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公路、铁路、港口、机场和市政配套设施建设等项

目征用特区的集体土地的，按本规定第五条规定的补偿标准的

70%进行补偿。

第九条 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征用土地后，按以下程序组织实

施征地补偿安置工作：

（一）市人民政府将批准征地机关、批准文号、征用土地的

用途、范围、面积以及征地补偿标准、农业人员安置办法和办理

征地补偿期限等内容予以公告。被征用土地的所有权人和使用权

人应当在征地公告规定期限内，持土地权属证书和地上附着物产

权证明到市国土房产部门统一办理征地补偿登记；

（二）市国土房产部门派员实地测丈，调查核定征地面积及

土地地类、需安置农业人口的数量、青苗及附着物等状况，与有

关单位协商拟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；

（三）市国土房产部门发布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，听取被

征地的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；

（四）市国土房产部门在采纳被征地的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

的合理意见的基础上，修订、完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，上报市人

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。

第十条 征地补偿安置费用由市国土房产部门统一支付。条

件特殊的具体建设项目的征地补偿安置费用，经市人民政府确定，

可由用地单位直接支付给被征地单位和个人。成片统征的征地补

偿安置费用应当在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批准之日起一年内付清；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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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建设项目的征地补偿安置费用应当自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批准之

日起三个月内付清。

违反前款规定侵害被征地单位和个人的合法权益的，被征地

单位和个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；该人民法院应

当及时受理，并依法作出裁决。

第十一条 被征土地的所有权人和使用权人对征地补偿安置

事宜有争议的，由市人民政府协调，协调不成的，报批准征用土

地的人民政府裁决。

征地补偿安置争议，不影响征用土地方案的实施。

第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违反本规定，擅自与街道办事处、

村（居）民委员会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协商征地，变相增加补偿

费或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用地的文书，一律无效；已非法占用

集体土地进行开发建设的，市国土房产部门应责令违法者退还非

法占用的土地，限期拆除或没收其在非法占用土地上新建的建筑

物和其他设施，并可按非法占用土地面积处每平方米 15元的罚

款。

第十三条 为了公共利益需要的征地，被征地单位和个人拒

不依照本规定办理该征地手续的，由市国土房产部门以详查会界

资料或实地测丈核定面积，依据本规定提出征地补偿安置方案，

经公告后，报市人民政府批准，并通过所在地的区人民政府、街

道办事处配合办理强制征地手续。

第十四条 被征地单位和个人不执行经市人民政府批准的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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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补偿安置方案，不按时处理青苗和拆除地上附着物的，其青苗

和附着物由市国土房产部门统一清理。

第十五条 阻挠或破坏征地补偿工作，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

为的，由公安部门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》的

有关规定予以处罚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。

第十六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，可以在接到处罚

决定通知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

申请复议，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。

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，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，又不履行处

罚决定的，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第十七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征地补偿工作中，行贿、受

贿、索贿、玩忽职守、滥用职权、敲诈勒索的，由其所在单位或

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。

第十八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1994年 6月 28日汕

头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批准的《汕头市

市辖区征地补偿规定》同时废止。


